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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18]2057号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初灵信息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初灵信息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初灵信息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初灵信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

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初灵信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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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包括了解、检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初灵信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初灵信息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

用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1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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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相关

格式指引的要求，现将本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105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贵所系统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25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000.00万元，扣除券商承销

佣金及保荐费2,250.00万元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28日划入本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19-045301040013566)人民币

22,750.00万元，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699.70万

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22,050.3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验，并于2011年7月28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1]2151号《验资报告》。 

2．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雷果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56号文)核准，向雷果等12名交易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164,959股以购买深圳市博瑞得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3,849,98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30.13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15,999,987.79元，扣除承销费用8,500,000.00元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已于2015年1月19日划入本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71010122001536224)人民币107,499,987.79元，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2,680,499.94元

后，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104,819,487.85元。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业经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5]0067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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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卫宇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6号文)核准，向罗卫宇等5名交

易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447,761股以购买北京视达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6,054,734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41.2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249,999,966.86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6,000,000.00元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已于2016年3月22日划入本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

号为3301040160004330232)人民币243,999,966.86元，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1,068,967.75元

后，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242,930,999.11元。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业经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16年3月23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6]0898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43.75 万台信息接入产品项目、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8,104.03 万元。 

(2)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0,481.95 万元，以前年度已全部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3)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6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4,293.10 万元，以前年度已全部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7 年度，本公司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为 3,873.90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

况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07.11 万元，加上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 904.67 万元，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实际余额为 1,311.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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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制定了《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专户，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1. 201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1年8月，公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2年11月，公司与

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2. 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5年1月，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3. 2016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6年4月，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二) 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1. 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武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四个专项账户，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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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支行存款账户为：1202021229900185176，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存款

账户为：19-04530104001354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存款账户为：

356930100100073535，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存款账户为：1101147937660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56930100100073535)因资金已全部

投入使用，该账户已于 2012 年 12 月销户。根据公司 2012 年 10 月 1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公司将存放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11011479376602)更换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进行专户存储(账号

71010122001279373)。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11011479376602)已于 2012 年 11 月销户。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 71010122001279373)因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该账户已于 2017 年 3 月销户。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202021229900185176)因资金已全部

投入使用，该账户已于 2017 年 12 月销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 
19-045301040013541 募集资金专户 1,123.61 - 

 - 定期存单 13,116,673.74 - 

合  计   13,117,797.35   

2. 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71010122001536224。由于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该账户已于 2015

年 5 月销户。 

3.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3301040160004330232。由于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该账户已于

2016 年 4 月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详见本报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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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利润，无法单独进行财务评价，但该项目建成

后，公司的研发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公司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

司的整体核心竞争力。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构成利润中心，无法单独进行财务评价。但该项目建成后，公司在全

国建立营销网络，有利于公司实现全国性经营战略。同时，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完善营

销服务体系，提升公司区域市场的服务能力，提高响应市场的速度，使服务更贴近用户需求，

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 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43.75 万台信息接入产品项目”

的实施方式为控股具有生产能力的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700.00 万元，持有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 60%的股权，该项目于 2012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根据公司 2011 年 12 月《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预计该项目年新增净利润 4,266.51 万元。该项目 2012 年至 2014 年实际

实现效益分别为 1,129.83 万元、1,313.51 万元、3,561.17 万元，未到达预计效益，主要系因

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数量以及毛利水平未达到预期。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将持有上海禄森电子有

限公司 42%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都辉，转让价格为 1,921.84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

有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由 60%降至 18%，对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无控制权也无重大

影响，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2 月起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披露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

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收购资产运行状况及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说明 

1．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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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雷果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56号文)核准，向雷果等12名交易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164,959股以购买深圳市博瑞得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同

时，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1月4

日，标的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本公司直接持有标的资产100%股权。 

(1)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标的资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139,767,952.81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

资产总额 195,304,321.48 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209,409,035.84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221,830,050.04 元。 

(2)标的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收购标的资产后，标的资产的业务稳步开展，目前标的资产经营稳定。 

(3)标的资产效益情况 

标的资产2017年度实现收入16,221.53万元，实现净利润4,290.80万元。 

(4)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标的资产原股东雷果、车新奕、叶春生签订的《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书》和《盈

利承诺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雷果、车新奕、叶春生承诺深圳市博瑞得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不低于人民币 3,590.00 万元、4,130.00 万元、3,860.00 万元。2015 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实

现净利润 3,851.7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64.97 万元，

高于 2015 年度承诺的 3,590.00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2016 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实现净利润

4,635.8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29.34 万元，高于 2016

年度承诺的 4,130.00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2017 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实现净利润 4,290.8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10.14 万元，高于 2017 年度承诺

的 3,860.00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 

2．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卫宇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6号)核准，向罗卫宇等5名交易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447,761股以购买北京视达科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2016年2月18日，标的

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本公司直接持有标的资产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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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标的资产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52,828,744.65 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

产总额 168,747,326.05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资产总额 235,759,829.52 元。 

(2)标的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收购标的资产后，标的资产的业务稳步开展，目前标的资产经营稳定。 

(3)标的资产效益情况 

标的资产2017年度实现收入11,914.17万元，实现净利润4,810.61万元。 

(4)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标的资产原股东罗卫宇、陈朱尧、严文娟、西藏光耀、初灵创投签订的《盈利

承诺补偿协议书》，罗卫宇、陈朱尧、严文娟、西藏光耀、初灵创投承诺北京视达科科技有限

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4,860.00 万元、6,280.00 万元、7,480.00 万元。2016 年度标的

资产实际实现净利润 5,153.32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981.32 万元，高于 2016 年度承诺的 4,860.00 万元，实现了业绩承诺；2017 年度标的资产

实际实现净利润 4,810.6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43.87

万元，低于 2017 年度承诺的 6,280.00 万元，未实现业绩承诺。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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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 

2017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050.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73.9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977.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70.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29%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募投项目：           

年产 43.75 万台信息接入

产品项目 
是 3,428.11 2,700.00  2,700.00 100.00 2012.6.30 [注 1] [注 1] 否 

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是 3,297.72 3,297.72 795.23 3,034.25 92.01[注 2] 2018 年度 [注 4] [注 4]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是 3,761.55 3,761.55 45.25 2,393.25 63.62[注 3] 2018 年度 [注 4] [注 4]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5] — — — — 1,280.10 — — — —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否 11,562.92 12,291.03 3,033.42 12,570.33 102.27 — [注 6] [注 6] 否 

募投项目小计  22,050.30 22,050.30 3,873.90 21,977.93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注 7]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22,050.30 22,050.30 3,873.90 21,9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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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注 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暂存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2015 年 12 月，公司已将本项目对应的上海禄森电子有限公司 60%股权中 42%的股权对外转让，详见本报告四之说明。 

[注 2]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原投资总额为 3,297.72 万元，扣除待投入的项目尾款 870.00

万元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318.91 万元，扣除结余资金后实际投资总额为 2,978.81 万元。该结余募集资金 318.91 万元已于 2014 年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尾款 870.00 万元

中 2015 年实际投入使用 58.71 万元，2016 年实际投入使用 71.50 万元，2017 年实际投入使用 795.23 万元(包括项目尾款 739.79 万元和累计银行存款利息 55.44 万元)。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募集资金及利息已全部投入使用。 

[注 3]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结项，原投资总额为 3,761.55 万元，扣除待投入的项目尾款 492.36 万元后实际

结余募集资金 961.19 万元，扣除结余资金后实际投资总额为 2,800.36 万元。该结余募集资金 961.19 万元已于 2014 年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尾款 492.36 万元中 2015 年

实际投入使用 40.00 万元，2017 年实际投入使用 45.25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407.11 万元。 

[注 4]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不构成利润中心，无法单独进行财务评价。 

[注5]公司2014年度对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将信息接入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余募集资金318.91万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结余募集资金961.19万元，合计结余资金1,280.1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6]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累计已投入项目包括：使用超募资金 275 万元出资设立杭州沃云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971.50 万元收购杭州博科思科技有限

公司 61%股权，使用超募资金 5,123.83 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大楼建设。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超募资金及利息已全部投入使用。项目本期效益情况：(1)杭州沃云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效益情况：根据公司 2012 年 1 月《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划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预计该项目实现净利润 320 万元，实际实

现净利润 12.40 万元，效益未达预期主要系因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未达预期；(2)杭州博科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效益情况：根据公司 2012 年 12 月《杭州初灵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杭州博科思科技有限公司 61%股权的公告》，预计该项目将实现约 15%年收益，本期该项目实际实现净利润 1,532.81 万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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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达到预期效益。 

[注 7]公司超募资金金额为 12,291.03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资金 12,570.33 万元，其中包括超募资金 12,291.03 万元，银行存款利息 279.30 万元。

根据《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上述超募资金属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未使用金额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列示。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使用剩余超募资金用于研发中心大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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